
南宁学院排课管理办法
南院教〔2015〕39号

为了适应学年学分制发展的需要，稳定教学秩序，保证

教学质量，按照教学计划合理安排各项教学活动，特制订本

办法。

一、课表编排是教学运行管理的重要环节。课表编排应

严格遵循教学规律， 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身

心健康和接受能力，合理组织教学，优化配置和使用教学资

源，在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保障课表编排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

二、课表编排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符合教学规律，科学、合理分担学生的学业负担，

有利于学生均衡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利于

教学资源的合理使用。

（二）课表编排要有利于专业教学目标管理。

（三）课表编排要有利于学分制建设。

（四）排课原则上尽可能安排在工作日，除个别实践课

或外聘教师需连续上课外，其它课程原则上不能连排。

（五）在具体排课顺序上，大面积合班公共课优先于小

班课，必修课优先于选修课，需用设备课程优先于不用设备

课程，多学时课优先于少学时课，在体育课之后原则上不安

排其他课程的教学。

（六）周一至周五为正常授课时间，周六、周日原则上



不安排教学活动，但教学资源紧张的情况除外。各院（部）

或教师因特殊原因申请在周六和周日上课，须经教务处审核

批准。

三、课程表由教务处组织各院（部）教务室使用南宁学

院教务管理系统编排。任课教师和学生必须按课程表的要求

进行教学。课程表一经排定，不得随意变更。

四、排课程序

（一）每学期期中各院（部）下达下学期的教学任务，

并将教学任务落实到每一位任课教师。

（二）学期期末各学院教务室根据已落实的教学任务，

在教务管理系统排课管理做好教学执行计划，并完成开课通

知单。公共必修课由公共教学部、思政教学部负责做教学执

行计划和开课通知单。

（三）下学期开学前10天教务处组织各院（部）教务室

使用南宁学院教务管理系统编排全校课表，初排后的课表由

各院（部）教务室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四）开学前四天教务处正式公布下学期教师课程表、

班级课程表和教室课程表，并发放到有关单位。有关单位要

认真核对课表是否需要修改，若有，请于开学前向所在院（部）

教务室提出修改，逾期将按《南宁学院关于调课、停课管理

规定》进行处理。

（五）各教务室或任课教师对排定的上课时间、地点有

冲突的，要及时报到教务处，由教务处根据各院（部）及任

课教师的具体情况统一协调各院（部）教务室进行修改，并



将最终的调整通知到有关部门。

五、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编排课表程序

南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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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编排课表程序

1.实施主体：教务处、各二级学院、公共教学部、思政

教学部

2.时间：每学期开学前(试行两周后调整)

流程图

每学期期中教务处下达下一学期教学任务，

各二级学院、公共教学部、思政教学部落实

到任课教师

各二级学院教务室、公共教学部、思政教学

部制定好教学执行计划并完成开课通知单

教务处组织二级学院教务室、公共教学部、

思政教学部使用教务管理系统编排课表

教务处汇总全校课表，印刷、公布课表

各学院正式通知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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